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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垃圾焚烧工程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编制说明

1. 项目背景

1.1 任务来源

为规范生活垃圾焚烧工程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满足环境保护部门对建设项

目环境管理的要求，国家环境保护部下达了《关于开展2010年度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制修订项

目工作的通知》（环办函〔2010〕486号），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承担了《生活垃圾焚烧工

程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的编制任务，项目统一编号为663.9。

1.2 工作过程

1.2.1 编制单位已开展的主要工作

接受任务后，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组织有关人员开展了以下工作：

（1）对目前国内已颁布的不同行业类型（含生态影响类）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技术规范进行了学习和研究。

（2）查阅、学习了3个方面资料

a 国家及地方有关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规章、验收管理办法及技术要求等，

掌握相关管理需求。

b 垃圾焚烧工程建设项目的排放标准及设施建设的技术规范。

c 国内外垃圾焚烧工程建设项目的发展概况，包括建设情况，国内企业数量，建设规模，

运行状况，采用的生产工艺，各种生产工艺的产污状况。结合项目有关的工程技术资料及环

保设施技术资料，了解项目的工艺及污染特点并理清项目应关注的注意事项。

（3）对我国垃圾焚烧工程运营过程中的污染状况、治理情况、验收监测情况进行调研

与分析，结合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已完成的一些垃圾焚烧工程建设项目的验收实例，对垃圾

焚烧工程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中验收条件的确定、现场勘查范围、污染源分析、

验收监测内容（点位、项目、频次等）、验收监测中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措施、验收监测

结果与评价、环境管理检查等方面进行了认真分析和讨论，提出规范性要求。

（4）2011年3月，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完成了标准文本初稿和开题报告的编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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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标准开题论证会主要情况

2011年7月，环境保护部环境标准研究所在北京组织召开了本标准的开题论证会，与会

专家对标准文本和开题报告初稿进行了认真审议，并形成了开题论证会议纪要。

根据标准开题论证会议纪要和专家意见，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对标准初稿进行了认真修

改完善，并于2011年8月完成了标准的征求意见稿和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1.2.3 编制单位调研情况

标准编制组分别于2011年10月和2012年6月赴浙江省环境监测中心、广东省环境监测中

心和深圳市环境监测中心站就生活垃圾焚烧项目的竣工验收、监测实施等情况进行调研，并

就标准文本征求相关技术人员意见。综合各地提出的建议和意见，编制组对标准文本和编制

说明的征求意见稿进行了进一步修改和完善，于2012年10月报标准所审查。鉴于2014年5月

环境保护部发布了《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5-2014），2014年6月标准编制

组根据该标准要求对标准文本进行了再次修改，于2014年6月报标准所审查。

1.2.4 研讨会主要情况

2014 年 7 月 28 日，标准编制组在北京召开了标准征求意见稿专家研讨会，邀请了环保

部科技司、环评司、中国环境监测总站、中国环科院标准所、固体所、评估中心、江苏省环

保厅以及生活垃圾填埋场、疾控中心等单位的行业和专业的专家对标准文本和编制说明编制

情况进行研讨，形成会议纪要，要求进一步规范标准用语、充实相关内容。编制组按照专家

意见对标准文本和编制说明的征求意见稿进行修改和完善后报标准所和科技司标准处。

2. 标准制订的必要性

2.1 项目相关行业概况及主要的环境影响分析

2.1.1 行业概况

城市生活垃圾发电是近30年发展起来的新技术，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资源和

能源危机的影响，发达国家对垃圾采取了“资源化”方针，垃圾处理不断向“资源化”发展，垃

圾发电站在发达国家迅猛发展。

焚烧是欧洲处置城市生活垃圾的主要方式，目前欧洲共有19个国家采用了焚烧方式处理

生活垃圾，包括：奥地利、比利时、捷克、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匈牙利、爱尔兰、意

大利、卢森堡、荷兰、挪威、葡萄牙、斯洛伐克、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国，共有470多

座垃圾焚烧利用设施。

日本是世界上使用焚烧处理城市生活垃圾比例最高的国家。不但大城市的生活垃圾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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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烧进行处理，市、町、村的生活垃圾也基本上采用焚烧来进行处理。以东京23区为例，除

了中野区、新宿区、文京区、千代田区、台东区、荒川区等6个区以外，其余各区均建设有

垃圾焚烧厂。近十年来，日本全国现有1200多座垃圾焚烧厂，其中各种规模的都有。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美国垃圾处理以卫生填埋为主（约占一半），生活垃圾管理以

可再生资源回收为主，在垃圾焚烧厂方面注重运营，而不是建设新的设施。但近几年来，美

国又重新开始认识到垃圾焚烧建设的必要性。2012年，美国共有85座垃圾焚烧利用设施：（1）

77座由私有企业运营；（2）8座由公共部门运营；（3）此外，美国有20个新建及扩建项目。

我国垃圾焚烧发电虽说起步较晚，但近年来发展迅速，特别是2002年以来，国家和有关

部门陆续出台和实施了市政公用事业的开放政策、特许经营政策、投资体制改革政策、鼓励

非公经济政策等一系列相关的改革政策，加快了市政公用行业的改革开放和市场化经济的发

展。作为最为传统的市政公用事业，垃圾处理领域也改变了政府单一的投融资渠道，而走向

了投资主体多元化和融资渠道多样化的发展道路。自1988年我国第一座垃圾焚烧厂——深圳

市市政环卫综合处理厂建成投产后，垃圾焚烧厂建设稳步推进，“十五”、“十一五”期间，

国家已经在上海、天津、杭州、哈尔滨等大城市建成垃圾焚烧发电厂近百座。2013年至今，

生活垃圾焚烧设施建设提速明显。截至2012年底，全国垃圾焚烧总规模约为13.21万吨/日。

截至2014年5月，全国建成并投入运行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约178座，总处理规模16.6万吨

/日。预计2013-2015年，生活垃圾焚烧总能力将增加7万吨/日。

根据对我国已建成的规模化的垃圾焚烧发电厂调研结果，我国目前的焚烧厂主要以炉排

炉和流化床炉为主。根据国家建设部、国家环保总局、科技部发布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及

污染防治技术政策》要求，“目前垃圾焚烧宜采用以炉排炉为基础的成熟技术，审慎采用其

它炉型的焚烧炉”。选用机械炉排炉作为焚烧炉炉型更多一点。采用机械炉排技术的垃圾焚

烧厂多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省会级和副省级城市。在机械炉排焚烧厂中，引进技术

和关键设备焚烧厂的占 64%，引进技术国内制造的占 15%，使用国产炉排的占 21%。采用循

环流化床技术的垃圾焚烧厂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地级市和中西部地区较多，这一方面由于中

西部地区煤炭资源丰富；另一方面流化床焚烧炉垃圾贴费较低，较适宜中型城市。

2.1.2 主要生产工艺

焚烧处理系统主要可分为四个子系统，按工艺流程顺序依次为进料系统、焚烧系统、供

风系统和尾气净化系统。

（1）进料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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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料系统的作用是使废物能在安全、稳定且可控制的情况下进料，避免影响焚烧炉正常

燃烧工况。采用抓斗将贮存坑中的垃圾投入垃圾焚烧炉中，在进料装置的往复作用下进入垃

圾焚烧炉中。

贮存坑中的垃圾在堆存过程中发生厌氧发酵作用，会产生氨气、硫化氢、硫醇等恶臭气

体。为防止恶臭外溢扩散，垃圾贮存坑应微负压运行，将贮存坑中的空气引入到焚烧炉中进

行氧化焚烧。

（2）焚烧系统

垃圾经进料系统进入主燃室后，借助机械炉排推进缓缓移动，推进系统开始进入干燥段

吸热至燃点，再进入燃烧段焚烧，灰渣落入出灰螺旋输送系统，送出炉外。主燃室产生的烟

气进入第二燃烧室，第二燃烧室分燃烧段与停留段，烟气在燃烧机喷入柴油助燃下燃烧，经

停留段确保完全燃烧，停留时间>2秒，进入后续尾气净化系统。

（3）供风系统

焚烧炉供风系统由鼓风机、供气风门、脉冲电磁碟阀、压力监测组件组成。鼓风机通过

空气输送管及风门的调控，在脉冲电磁碟阀控制下，脉冲式向炉内强制送风，将适量助燃空

气送入主燃烧室，同时吹动翻转炉排上的垃圾，使之燃尽。二燃室供风则无需脉冲碟阀控制，

而根据需氧量调节风门。

（4）尾气净化系统

为保证焚烧炉燃烧后产生废气中的各项指标达标排放，需对尾气进行净化处理后方可排

放。焚烧炉尾气中的主要污染物有尘、酸性气体、氮氧化物、重金属、二噁英等，尾气净化

系统由去除这些污染物的各部分组成。

2.1.3 主要的环境影响

生活垃圾焚烧处理，产生的环境影响污染源包括：焚烧过程产生的烟气；焚烧残渣及烟

气净化系统收集的飞灰；垃圾存储期间产生的渗滤液；垃圾散发的特有恶臭气体；垃圾焚烧

厂噪音污染源等。

垃圾焚烧过程中产生的大量烟气，是垃圾焚烧的主要污染源。烟气净化处理工艺和烟气

排放标准，是垃圾焚烧的关键控制技术。垃圾燃烧后产生的烟气成分与垃圾组分有关，典型

的垃圾焚烧烟气中主要污染物有以下几类：(1)酸性气体:主要是垃圾中的氯、氟与燃烧的碳

氢化合物反应形成的 HCl 与 HF，垃圾中的硫、氮氧化形成的 SOx 与 NOx。酸性气体对人体健

康或生物生长有害，对金属设备具有腐蚀特性。(2)微量有机化合物：主要是垃圾中的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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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水化合物等在特殊温度场和特殊触媒作用下反应生成的微量有机化合物，如多环芳烃

(PAHs)、多氯联苯(PCBs)、甲醛、二噁英(PCDD)及呋喃(PCDF)等。微量有机化合物结构比较

稳定，对人或生物具有强烈的毒害作用。(3)金属化合物(重金属):垃圾焚烧烟气中的金属化

合物一般由垃圾中所含的金属氧化物和盐类组成。这些金属来源于垃圾中的油漆、电池、灯

管、化学溶剂、废油、油墨等，其中含有汞、镉、铅等微量有害元素。烟气中的重金属元素，

高温环境中呈游离气态，中、低温环境中附聚于烟尘或反应生成物中。重金属元素对人体健

康或生物成长具有不良影响。（4）未完全燃烧产物:主要是未完全燃烧产生的 CO。（5）烟

尘:主要是烟气中夹带的不可燃物质及燃烧产物，其中 35%是粒子直径小于 15μm 的灰尘，

而且含有 Pb、Ni、Cd、Hg、Cr 等重金属粒子，对人体健康具有不良影响。

2.1.4 常用烟气净化控制技术

我国大型生活垃圾焚烧烟气净化系统基本上采用“半干法脱酸+活性炭喷射吸附二噁英

+布袋除尘器除尘的烟气组合处理工艺，其特点是不仅可以达到较高的净化效率，而且具有

投资和运行费用低、流程简单、不产生废水等优点。在国内应用的半干法烟气脱酸工艺主要

有以下三种技术：喷雾干燥法烟气净化技术；循环悬浮法烟气净化技术；多组分有毒废气治

理技术（MHGT）。为了更好地控制NOX的排放，在近两年新建项目中烟气净化开始采用“SNCR

（炉内）+半干法+干法+活性炭喷射+布袋+ SCR”组合净化工艺。设置一套 SNCR（选择性非

催化还原法）脱硝装置，通过在锅炉第一通道喷射氨水溶液进行化学反应去除氮氧化物，将

NOx 还原成 N2，可以将烟气中 NOx 含量降到 200mg/m
3
以下。

2.2 国家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相关要求

2.2.1 产业政策

2011 年 4 月 19 号，由住房城乡建设部、环境保护部、发展改革委等 16 个部门联合下

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作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成为垃圾处理行

业扶持政策的发令枪。而可期的后续政策也将进一步提升垃圾处理行业的整体发展水平。业

内人士认为，未来 2-3 年，垃圾处理产业将进入建设高峰期，生活垃圾收费政策将逐步落实，

垃圾处理产值年均增长率至少达到 30％。为落实《意见》，住建部还在积极编制《全国城

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十二五”规划》、《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运行监管标准》和

《生活垃圾焚烧厂运行监管标准》等。同时，其他助力生活垃圾处理行业发展的两大产业政

策也将在今年出台，分别为《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和《环境服务业“十二五”发展规

划》。环保部中国环境规划院预测，“十二五”期间，我国环保产业投资规模达到 3.1 万亿，

其中固废行业达到 8000 亿，同比“十一五”期间翻两番，而生活垃圾处理则是固废行业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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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一环。产值年增 30％，投资将达到 1700 亿。技术的可实现和政策的支持让不少大型焚烧

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焚烧将成为垃圾处理的新方向。

2.2.2 能源政策

2005年2月28日，全国十届人大第十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

其中明确指出“国家鼓励和支持可再生能源并网发电”。根据该法，可再生能源是指风能、太

阳能、水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等非化石能源。其中“生物质能”是指利用自然界的

植物、粪便以及城乡有机废物转化成的能源。该法的颁布实施为城市生活垃圾焚烧的发展提

供了广阔的空间。

2006年1月4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可再生能源发电价格和费用分摊管理试行办法》（发

改价格[2006]7号），规定“发电消耗热量中常规能源超过20%的混燃发电项目，视同常规能

源发电项目，执行当地燃煤电厂的标杆电价，不享受补贴电价。2006年1月5日，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发布了《可再生能源发电有关管理规定》（发改能源[2006]13号）。这二个文件

为垃圾焚烧发电上网电价的制定提供了重要依据。

2006年9月7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国家鼓励的资源综合利用认定管理办法》（发改环

资[2006]1864号），其中规定“垃圾焚烧发电采用流化床锅炉掺烧原煤的，垃圾使用量应不

低于入炉燃料的80%（重量比），必须配备垃圾与原煤自动给料显示、记录装置。

2012年3月2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关于完善垃圾焚烧发电价格政策的通知》（发改

价格[2012]801号），其中规定“以生活垃圾为原料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均先按其入厂垃

圾处理量折算成上网电量进行结算，每吨生活垃圾折算上网电量暂定为280千瓦时”及“当

以垃圾处理量折算的上网电量低于实际上网电量的50%时，视为常规发电项目，不得享受垃

圾发电价格补贴”。

2.2.3 环境政策

2008年9月4日，原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发改委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质发电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工作的通知》，其中明确指出：采用流化床焚炉处理生活垃圾作为生

物质发电项目申报的，其掺烧常规燃料质量应控制在入炉总质量的20%以下。其他新建的生

物质发电项目原则上不得掺烧常规燃料。国家鼓励对常规火电项目进行掺烧生物质的技术改

造，当生物质掺烧量按照质量换算低于80%时，应按照常规火电项目进行管理。

2010年4月22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环境保护部联合印发《生

活垃圾处理技术指南》（建城[2010]61号）。要求：采用焚烧处理技术，应严格按照国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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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相关标准处理焚烧烟气，并妥善处置焚烧炉渣和飞灰；经过分类的生活垃圾，可作为替

代燃料进入城市附近大型水泥厂的新型干法水泥窑处理；水泥窑协同处置要符合国家产业政

策和准入条件，并按照相关标准严格控制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

2.2.4 相关规划

（1）《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

《纲要》共分为16篇，62章。其中第六篇为“绿色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

会”，其中要求提高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能力。

具体要求为：加快建设城镇生活污水、污泥、垃圾处理处置设施，同步建设和合理配套

污水收集管网、垃圾收运设施。提高城镇生活污水和垃圾处理能力，城市污水处理率和生活

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分别达到85%和80%。

（2）《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发〔2011〕9号）

2011年4月19日，该通知发布。第四点提出，全面提高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能力和水平，

其中第九条要求选择适用技术。土地资源紧缺、人口密度高的城市要优先采用焚烧处理技术。

（3）《“十二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国办发〔2012〕

23号）

2012年4月19日，规划颁布。规划提出，“十二五”期间，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

设施建设总投资约2636亿元。

到2015年，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生活垃圾全部实现无害化处理，设市城市生

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90%以上，县具备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县城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

率达到70%以上，全国城镇新增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能力58万吨/日。

到2015年，全国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能力达到无害化处理总能力的35%以上，其

中东部地区达到48%以上。

东部地区、经济发达地区和土地资源短缺、人口基数大的城市，要减少原生生活垃圾填

埋量，优先采用焚烧处理技术；其他具备条件的地区，可通过区域共建共享等方式采用焚烧

处理技术。

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鼓励积极开展水泥窑协同处理等技术的试点示范。

2.2.5 现有标准

目前，国内已出台的生活垃圾焚烧工程相关标准有《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

（GB18485-2014）、《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程技术规范》（CJJ90-2009）、《城市生活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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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烧处理工程项目建设标准》（建标[2009]213 号），分别对垃圾焚烧厂的建设投资、工程

设计以及污染物排放做出了规定。

《城市生活焚烧厂评价标准》建设部正在编制。

2.3 现行环保标准存在的主要问题

已出台的生活垃圾焚烧工程相关标准分别对垃圾焚烧厂的建设投资、工程设计以及污染

物排放做出了规定，但没有对该类工程的环境保护验收做出规定。

至目前为止，国家出台的与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相关的文件包括：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务院令第 253 号《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家环保总局环发[2000]38 号《关

于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监测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家环保总局第 13 号令《建

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53 号《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三章 环境保护设

施建设第十六条至第二十三条明确了建设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必须与主体工

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建设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向审批该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或者环境影响登记表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该建

设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应当与主体工程竣

工验收同时进行。建设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经验收合格，该建设项目方可正式

投入生产或者使用。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定，2002 年 2 月 1 日原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颁布实施了《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国家环保总局第

13 号令），该办法中对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范围，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实施

分类管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都作了明确的规定。

根据国务院《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2000 年原国家环保总局就建

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监测管理有关问题发布通知，通知附件：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

施竣工验收监测技术要求(试行)，规定了建设项目的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监测的原则、依

据、内容、执行标准选择、采样和分析方法等一般要求。

上述 3个文件是对建设项目的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作了整体要求。由于不同类别的建

设项目，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情况千差万别，需要建设的环保治理设施种类繁多，产生的环

境问题也各不相同。因此为了确保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规范化、标准化，2006

年起环境保护部针对不同类别的建设项目相继出台了包括火力发电、水泥制造、汽车制造、

造纸工业在内的不同行业类型（含生态影响类）的建设项目竣工验收技术规范，另外电子及

http://baike.baidu.com/view/149981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9981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3608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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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设备制造、纺织及化纤制造、医药建设等建设项目的技术规范正在制修订过程中。但也

没有专门针对生活垃圾焚烧工程项目的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规范。

3. 标准编制的方法、依据与原则

3.1 标准编制的方法

在征求生活垃圾焚烧工程相关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和地方管理部门意见的基础上，对以往

环境影响评价工作进行回顾性调研；同时学习相关工程技术资料及环保设施技术资料，掌握

工程生产工艺、污染特点及所采取的污染治理措施；了解近年生活垃圾焚烧工程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采用的方法及取得的经验，分析存在的问题；为本规范的编制打下坚实的基础。

3.2 标准编制的依据

本标准的编制依据为与生活垃圾焚烧工程相关的国家的环保法律、法规、规章、管理

技术规定；相应的环境质量标准及污染物排放标准；相应的监测技术规范及质量管理规定等。

3.3 标准编制的原则

3.3.1 以相关法律、法规、标准为准绳原则

本标准的编制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建

设项目环境保护分类管理目录》、《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和标准的要求，从技术角度来贯彻实施上述条例和规定的要求。

3.3.2 体现行业特点原则

本标准是针对生活垃圾焚烧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而制订的，标准的内容、要求和

有关规定等均应体现生活垃圾焚烧工程的特征和环境影响特点，监测因子和频次的确定既要

全面、客观反映项目污染及治理的真实情况，又要满足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对污染源监测的

要求，同时考虑技术可行性、经济合理性和实际可操作性。

3.3.3 科学性原则

本标准的制订注重科学性、先进性。在标准的制订过程中，认真总结以往生活垃圾焚烧

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实践和经验；参考和借鉴其他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中的

成功经验，较为成熟、科学有效的技术方法，提高标准的指导作用和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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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4.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生活垃圾焚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一般技术性规范要求，包括验

收准备、现场勘查、验收技术方案、现场监测与调查、验收技术报告编制等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企业的新建、改建、扩建以及技术改造等建设项目

的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

根据《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5-2014）的适用范围，本标准规定了掺加

生活垃圾质量超过入炉（窑）物料总质量 30%的工业窑炉以及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产生的污

泥、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专用焚烧炉建设项目的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参照本标准执行。

4.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引用的相关规范和标准，直接引用了其中的内容。相关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

在本规范中引用而构成本规范的条文，与本规范同效。引用的相关标准，当其被修订时，应

使用其最新版本。引用标准的选择以和生活垃圾焚烧工程验收技术规范密切相关的标准为

主。

4.3 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中术语和定义采用正式颁布的标准和规范中的定义。焚烧炉、焚烧处理能力、二

噁英类、焚烧飞灰、焚烧炉渣、烟气停留时间、热灼减率、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定义全部引

自《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5-2014）。

4.4 总则

本标准将验收技术工作分为验收准备、编制验收技术方案、实施验收技术方案、编制验

收技术报告、验收现场检查五个阶段。既有管理的要求，也有实际工作必经的阶段。标准文

本正文附验收技术工作的流程图。

4.5 验收准备技术要求

验收准备包括资料收集和分析、现场勘查两个部分。

4.5.1 资料收集和分析

本标准要求收集以下三类资料

第一类：文件报告资料。主要是建设项目的工程建设前期的评价文件及管理部门的批复

文件，包括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等文件以及各级环境保护行政

主管部门、行业主管部门的对于工程建设的批复文件；建设项目环境监理报告；焚烧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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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测试报告；

第二类：图件资料。包括建设项目地理位置图、平面布置图、厂区周边环境情况图、水

平衡图、废水走向图、污染物处理工艺流程图等；

第三类：环境管理资料。包括建设单位环境保护执行报告、环境保护组织机构和规章制

度、固体废物处理处置文件、污水接管协议、环境污染事故应急预案及日常监测计划等。

第一类文件囊括了建设项目工程概貌、工程规模、工程工艺流程、工程产生的污染物种

类、污染物治理设施种类及规模、污染物的排放量、污染物排放衡量标准等内容，是建设项

目验收监测的基础；同时批复文件对建设项目提出了环保措施的要求并给出了对监测结果的

评价标准，是验收监测结果的评价准则；有资质单位出具的焚烧炉技术性能测试报告可以作

为验收技术报告的补充，补充《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5-2014）中相关环境

监测无能力测试的焚烧炉技术性能参数。

第二类图件资料为现场监测的布点、采样提供了依据；

第三类环境管理资料为环境管理检查提供依据。

本标准强调评价文件的收集与分析，目的是为验收监测工作的全面、客观、准确奠定基

础。

对搜集到的资料进行整理、研究，熟悉并掌握建设内容及规模、污染物来源及处理工艺、

平面布置、环境敏感目标、建设项目环境管理等相关内容，确定现场勘查的范围和重点，并

初步确定废水、废气、噪声、固废、环境质量的监测点位。

4.5.2 现场勘查

4.5.2.1 现场勘查目的

根据建设项目工程进度及完成情况、环境保护措施及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运行情况

实地初步调查结果，确认其符合竣工环保验收的条件，为项目竣工环保验收调查实施方案的

编制提供基础资料。

4.5.2.2 现场勘查内容

现场勘查包括：建设项目厂址核查、主体工程勘查、污染源及环保设施勘查、环境风

险勘查、其他核查。

建设项目厂址核查主要核查生活垃圾焚烧厂厂址的位置与环境影响评价选址是否一致，

了解常年主导风向，厂区周边环境情况，了解其与周围人群的距离，了解其与常住居民居住

场所、农用地、地表水体以及其他敏感对象之间合理的位置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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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工程勘查主要是对主体工程实际建设规模环评设计的一致性以及环评对各类装置、

设施提出的相应环保要求的合理性进行核查。生活垃圾焚烧主体工程包括：垃圾接收、贮存

与输送系统、垃圾焚烧系统、垃圾焚烧余热利用（发电）系统、焚烧烟气净化系统、焚烧炉

烟气监控系统、炉渣及飞灰处理系统。垃圾接收、贮存与输送系统勘查重点了解垃圾来源并

核查是否与环评文件中的服务范围一致，垃圾入场是否分拣，检查入炉（窑）物料配伍情况，

入场运输车辆密闭情况、车辆是否自带渗滤液储存容器；检查垃圾倾卸平台防止臭气外溢及

降雨流入措施，垃圾倾卸门的液压式控制措施；检查垃圾贮存设施的容量、封闭负压措施及

设施；检查污水收集系统，渗滤液收集装置及其封闭负压措施及设施。垃圾焚烧系统勘查主

要通过查看焚烧炉设计书，了解垃圾给料装置、焚烧炉本体、除渣系统、焚烧炉液压传动系

统、点火系统、燃烧空气系统工艺参数及焚烧工艺流程；烟气污染物、飞灰及炉渣产生量及

排放去向。垃圾焚烧余热利用（发电）系统勘查时主要了解汽轮机、发电机装机容量及其工

艺参数，发电工艺及并网情况。焚烧烟气净化系统勘查了解焚烧烟气采用的净化工艺，了解

消石灰、活性炭和液氨使用及计量情况，了解布袋、活性炭更换周期；检查烟气排放有无旁

路管道；了解烟气污染物设计去除效率；排气筒高度、内径。焚烧炉烟气监控系统勘查了解

烟气在线监测系统安装、运行及验收情况，与地方环保部门联网情况，比对监测情况。炉渣、

飞灰处理系统了解渣坑和飞灰仓及飞灰固化装置建设情况。

污染源及环保设施勘查主要核查垃圾焚烧产生的有组织排放烟气、垃圾堆场产生的无组

织排放恶臭、垃圾渗滤液、各类冲洗废水、噪声、炉渣、飞灰的产生及处置情况，并逐一核

实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文件要求的环境保护设施和措施的落实情况。在现

场勘查过程中应了解以下内容：（1）焚烧炉废气净化装置处理方式及工艺流程，污染物去

除效率设计指标；生活垃圾贮存设施和渗滤液收集设施内收集的气体处理、排放方式；排气

筒数量、高度和监测截面尺寸，排气筒高度是否符合 GB18485、环评及环评批复要求；废气

处理设施前后是否预留采样孔，采样孔和采样平台是否符合 GB/T 16157、GB18485 的要求，

是否具备监测条件。（2）无组织排放源的位置，与厂界的相对距离及气象条件等，臭气治

理方式。（3）垃圾储存仓存放的渗滤液垃圾运输车辆和垃圾装卸平台冲洗水生活污水制盐

水系统排浓水和反冲洗水锅炉排污、灰渣水和灰渣冲洗水等各类废水产生量、处理方式及工

艺流程、去除效率和处理能力的设计指标；厂内渗滤液预处理系统或委托处理协议；废水走

向及排放去向；清污分流情况；受纳水体或接管污水厂情况；废水循环利用情况；废水、清

下水（雨水）外排口的位置，排污口设置是否符合《排污口规范化整治技术要求》（环监字

﹝1996﹞470 号）。（4）生产设备主要噪声源情况及相应位置；降噪设施及措施调；厂界

周围概况。（5）生活垃圾焚烧飞灰与焚烧炉渣应分别收集、贮存、运输和处置；一般固体

固体废物产生及处理量、处理处置方式及最终去向，委托处理协议/合同；焚烧飞灰是否按

危险废物进行管理，暂存场所是否符合 GB18597 要求；飞灰产生及处理量、处理处置方式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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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去向，委托处理协议/合同，核实处置单位资质；、飞灰如进入生活垃圾填埋场处置，

是否满足 GB 16889 的要求；如进入水泥窑处置，是否满足 GB 30485 的要求。

环境风险勘查：了解工程营运期是否有环境事故发生，核查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中有关环

境风险防范措施/设施的落实情况及污染事故应急预案的制定、备案、应急物资和定期演练

等的落实情况。

其他核查：主要核查建设项目“以新带老”、“总量控制、区域削减”等具体要求的落

实情况；建设项目给排水情况、建设单位环境保护管理机构、制度和管理概况、建设项目设

计及施工期环境监理的执行情况、施工及试生产期间环境事故及公众投诉情况、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文件及批复要求的落实情况等。

4.6 编制验收技术方案要求

根据《关于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监测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家环保总

局环发［2000］38 号文）要求，本标准规定了生活垃圾焚烧工程竣工验收技术方案的编排

结构及内容（规范附录 A）。验收技术方案的编制从“总论、验收依据、建设项目工程概况、

环境影响评价结论及其批复要求、污染物的排放及防治措施、验收评价标准、验收监测内容、

监测分析方法及质量保证、环境管理检查、公众意见调查”等方面规范了生活垃圾焚烧工程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方案的编制。

4.6.1 总论

简述项目立项、环境影响评价、初步设计、环境影响报告书批复、试生产等审批过程，

以及工程开工、建成并投入试运行时间等建设情况；叙述验收技术工作承担单位及现场勘查

时间；阐明验收目的等。

4.6.2 验收依据

从法律法规、环评技术文件及其批复、技术规范等方面简述验收依据，如项目建设过程

中发生变更，应把行政主管单位针对的变更的批复列入验收依据。

4.6.3 建设项目工程概况

简述工程性质（新建、改建、扩建）、建设规模、建设地点、占地面积、总投资及环保

投资、主要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说明验收范围和内容。

4.6.4 环境影响评价结论及其批复要求

摘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中的结论性文字，将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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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意见等作为验收技术方案的附件。

4.6.5 污染物的排放与防治措施

按照废气、废水、噪声、固体废物四个方面详细分析各污染源产生、治理、排放情况；

初步调查“三同时”落实情况、建设项目大气环境防护距离内环境保护敏感区分布情况等。

4.6.6 验收评价标准

《关于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监测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家环保总局环发

〔2000〕38 号文）规定验收评价标准分为执行标准和参照标准。按新的国家环境质量标准、

污染排放标准，对应经批准的环境影响报告的相应时段作为执行标准。

当国家或地方颁布实施新的污染排放标准，或某项污染物排放标准被新发布实施的标准

修订废止时，应执行新的排放标准，并按新标准时段的划分原则，分别以原环境影响评价报

告书批准的时间、项目初步设计批准的时间、项目建成使用时间等确定相应时段污染物排放

限值，作为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的执行标准，如新的时段有新的要求可作为参照标准。

根据综合性排放标准与行业排放标准不交叉执行的原则，生活垃圾焚烧工程验收废气污

染物排放标准执行《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5），标准中未有的项目可以参考

综合排放标准执行，质量标准主要用于环境保护敏感点的验证。

4.6.7 验收监测内容

依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监测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环发〔2000〕38 号）

有关要求，本标准规定生活垃圾焚烧验收监测内容包括污染物的达标排放情况监测、污染治

理设施设计指标的监测、环境敏感目标的环境质量监测（环评批复如有此类要求）、环境影

响评价文件批复中需监测数据评价的项目和内容及总量控制指标、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

时”竣工验收登记表中需要填写的污染控制指标；新建部分产生量、新建部分处理削减量、

处理前浓度、实际排放浓度等。

《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5-2014）表 1对生活垃圾焚烧炉主要技术性能

指标作出明确要求，本规范规定生活垃圾焚烧验收监测内容还须包括焚烧炉性能测试。

验收监测内容同时明确了相应的监测点位、监测因子、监测频次。

监测点位根据现场勘察情况及 HJ/T 397、GB/T 16157、HJ/T 55、HJ/T 91、HJ/T 92、

HJ/T 164、HJ/T 365 等相关的技术规范确定。

废气：在焚烧炉烟气处理设施进、出口监测焚烧烟气产生和排放状况，以及烟气处理设

施对污染物的处理效果。在厂界设点监测工程产生的恶臭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 69 —

废水：考虑到垃圾渗滤液中含有一类污染物，工程在建设过程中一般都会对垃圾渗滤液

进行单独收集并进行预处理，在渗滤液预处理设施的进、出口监测渗滤液中一类污染物的产

生和排放状况，以及预处理设施对污染物的处理效果。在废水处理设施进、出口监测工程其

它废水的产生和排放状况，以及处理设施对污染物的处理效果。厂区废水总排口监测工程外

排废水水质状况。为了验证企业是否存在漏排行为，在雨排口（清下水排口）布点监测雨水

（清下水）水质。

焚烧飞灰：根据《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2008）中生活垃圾焚烧飞

灰入场要求，监测固化后飞灰的特性，以判定焚烧飞灰填埋处置方式的可行性。

废气监测因子选择原则：根据《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5-2014）确定。

废水监测因子选择原则：根据生活垃圾焚烧工程运行中产生的废水水质调查结果确定。

一般生活垃圾焚烧工程运行中产生的废水可分为有机污水和无机污水两类。有机污水主要来

源为垃圾渗滤液、卸料平台、车道等冲洗水、垃圾栈桥初期雨水；无机污水主要来源为设备

排污水和锅炉脱盐水站酸碱中和废水、间接冷却废水。垃圾渗滤液、卸料平台、车道等冲洗

水均进入渗滤液处理系统。从同类企业苏州市垃圾焚烧发电厂、宜兴市垃圾焚烧发电厂和常

熟市生活垃圾发电厂废水排放实际情况，以及深圳、澳门、天津、上海等地已运行的生活垃

圾焚烧厂的统计结果，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废水水质如下表 1所示。

表 1生活垃圾焚烧工程废水水质调查表 单位：mg/L，pH 无量纲

废水名称
水质

pH COD BOD5 SS NH3-N Pb As Hg Cd Cr
6+
Cu

垃圾渗滤液 4～6
20000～

50000

10000～

30000

1000～

3000
1200 0.015 0.004 0.002 0.00150.0040.012

平台、车道冲洗水 6～9 1200 350 400 30 － － － － － -

根据《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2008）中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入场要求，

固化后飞灰的特性监测因子包括飞灰浸出液中危害成分及固化后飞灰含水率、二噁英含量。

焚烧炉性能测试内容依据《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5-2014）表 1确定。

炉膛内焚烧温度及炉膛内烟停留时间 2 个环境监测无能力测试的参数可采用有资质单位出

具的焚烧炉技术性能测试数据。

监测频次：依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监测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环发

〔2000〕38 号）的有关要求确定。

验收监测期间监控并记录以下信息，包括：二燃室温度（在二次空气喷入点所在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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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膛中部断面和炉膛上部断面中至少选择两个断面）、废气处理设施运行状况、颗粒物、氮

氧化物、二氧化硫、氯化氢的在线监测数据、投放药剂量（消石灰、液氨）、辅助燃料用量、

鼓风量等参数，以评价焚烧炉技术性能指标及核算《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

（GB18485-2014）中规定的废气监测因子的 24 小时均值。

4.6.8 监测分析方法及质量保证

a)监测分析方法

依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监测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环发[2000]38号）

中验收监测方法标准选取原则确定相应的监测分析方法：按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和质量标准

要求，采用列出的监测分析方法；对标准中未列出监测分析方法的污染物，优先选用国家现

行标准分析方法，其次为行业现行标准分析方法；对国内目前尚未建立标准分析方法的污染

物，可参考使用国内（外）现行的标准分析方法。本标准中废气分析方法及焚烧炉主要技术

性能指标测试方法采用《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5-2014）列出方法。其他分

析方法均为国家现行标准分析方法或行业现行标准分析方法。

b)监测期间工况要求

本条明确垃圾焚烧工程验收监测数据在工况稳定、垃圾日处理量达到设计规模的75％以

上的情况下有效。如有渗滤液回喷装置的，同时将渗滤液回喷量作为监测核定工况之一，针

对有余热发电系统的工程，把余热锅炉的负荷也作为监测核定工况之一。

c)人员、仪器及水、气、声、固废的全面质量控制

从监测人员资质及监测仪器，监测数据和报告审核，水质、大气和噪声、固废的监测分

析全过程的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提出相应要求，确保监测数据的代表性、准确性、精密性、

可比性和完整性。

4.6.9 环境管理检查

环境管理检查篇章应重点叙述和检查环评结论与建议中提到的各项环保设施建成和措

施落实情况，尤其应逐项检查和归纳叙述行政主管部门环评批复中提到的建设项目在工程设

计、建设中应重点注意问题的落实情况。

4.6.10 公众意见调查方案

公众意见调查是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环境保护信息公

开和引入公众监督机制的重要举措。遵循公众参与的知情原则、公开原则、平等原则、广泛

原则和便利原则，做到全面、客观、有针对性。应全过程参与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工作。调查



— 71 —

内容应有较强的针对性，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公众对建设项目试运行期间的环境影响的反

映，如针对环境污染、生态影响、社会环境影响调查公众能够直观感知的环境问题，有拆迁

安置的，调查其对安置的满意程度；项目在环境影响评价阶段社会争议较大、影响范围较广

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公众对建设项目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实施效果的满意程度、意

见和建议；公众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的总体评价及公众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工作的其他意见

和建议。可采取走访、问卷调查和座谈讨论的方式。公众代表的确定以受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的个人和单位为主，可包含环境影响评价阶段的部分个人和单位，还可包括其他单位、相关

领域专家和关注该项目的个人和社会团体。除厂址周边外，特别要注意选择下风向区域最大

落地浓度点周边、地下水影响区等与厂址有一定距离的受影响地区内的样本。公众代表的数

量应在满足验收调查需求且保证样本代表性的基础上，根据建设项目具体情况、实际受影响

公众的数量和公众分布特征确定。公众意见调查期间，应设专人负责收集和整理公众反馈材

料，并记录有关信息，最后对调查结果按赞同和反对比例进行统计，对反对意见有效性判别，

提出采纳和不采纳的理由。

4.7 实施验收技术方案要求

严格按照经审核确定的验收技术方案确定的工作内容开展监测、检查及调查，主要调查

（监测）建设项目建设期和运行期的实际环境影响，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环境影响审批文件

和初步设计文件提出的环保措施落实情况，环保设施运行情况及治理效果，环境影响审批文

件有关要求的执行情况等。

4.7.1 工况监督

现场监测必须在正常生产工况下监测。

正常生产工况要求生活垃圾焚烧装置及各类环保处理装置或设施按照工程设计工艺参

数进行稳定运行，生产负荷大于75%（包含75%）。

现场监测时通过统计监测期间工程实际垃圾处理量、渗滤液回喷量、余热锅炉实际负荷，

并与工程设计指标相比较，计算得出监测期间生产负荷。

4.7.2 实施监测

严格按照经审核确定的验收技术方案确定的工作内容开展监测、核查及调查。

4.7.3 监测数据结果整理

严格按照《环境监测技术规范》有关章节进行监测数据的整理，需要特别注意异常数据、

超标原因的分析、实测值的换算、监测数据的修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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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编制验收技术报告要求

根据《关于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监测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家环保总局

环发［2000］38 号文）要求，本标准规定了生活垃圾焚烧工程竣工验收技术报告的编排结

构及内容（规范附录 A）。在验收技术方案的基础上，根据监测结果，重点汇总、统计、分

析监测数据和检查结果，计算污染物排放总量，通过评价得出结论。验收技术报告主要包括：

“建设项目工程概况、监测期间质控数据统计、工况分析、监测结果、在线监测数据 24 小

时均值、环境管理检查结果、公众意见调查结果、验收监测结论及建议”，建议可针对项目

出现的具体问题，提出合理的整改要求。

验收技术报告编制时应注意以下两点内容：

（1）根据监测结果及达标情况，分析现有环境保护措施的有效性及各类处理设施工艺

的有效性和先进性、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出现超标或不符合设计指标要求时，应进行必要的

原因分析。

（2）验收技术报告的结论和建议注意以下几点：

a)验收监测结论是全部调查工作的结论，编写时需概括和总结全部工作。

b)结论应简明扼要地叙述建设项目“三同时”执行情况；污染物排放浓度和总量达标情

况；固体废物处置情况；环境敏感目标环境质量状况、环境管理水平和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

情况、公众意见调查情况等。

c)从环保处理设施、总量控制、排污口规范化整治、应急预案、环境管理水平等方面出

发，有针对性地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整改、补救措施和建议。

d)根据调查、分析的结果，客观、明确地确认建设项目是否符合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要求。

4.9 验收现场检查

验收检查组依据建设项目验收技术报告等技术资料，对建设项目的环境保护设施建设和

运行情况、各项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进行现场检查，重点关注建设项目存在的问题以及

建设单位针对问题采取的整改和补救措施。

4.10 关于附录

4.10.1 附录 A

附录 A为规范性附录，规定了验收技术方案、验收技术报告的编排结构及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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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2 附录 B

附录 B为资料性附录，由 4个某典型生活垃圾焚烧工程示例图组成。包括：生活垃圾焚

烧工程水平衡示例图；生活垃圾焚烧工程生产工艺流程及产物环节示例图；生活垃圾焚烧工

程焚烧烟气处理设施工艺流程及废气监测点位示例图；生活垃圾焚烧工程污水处理设施工艺

流程及废水监测点位示例图。

4.10.3 附录 C

附录 C为资料性附录，由 34 个参考表组成。具体包括项目环境保护验收内容一览表、

主要工艺设备表、主要原辅材料及能源消耗表、废气来源及环保设施一览表、废水来源及环

保设施一览表、噪声源及其控制措施表、固体废物产生及处理情况表、“以新带老”措施落

实情况表、废气、废水、厂界噪声排放标准表、废气、废水、厂界噪声监测内容表、监测仪

器及分析方法表、质量控制情况表、监测期间焚烧炉运行工况统计表、监测期间发电机组运

行工况统计表、监测结果与评价表、总量核算统计表、监测期间在线监测数据与实际监测数

据比较一览表、公众意见调查表等。

5. 对实施本标准的建议

5.1 加强信息公开及公众参与

生活垃圾焚烧工程社会关注度很高，从工程选址开始，各级政府和部门都十分谨慎。建

议在验收的全过程做到信息公开，对公众进行开放性的听证。

5.2 不断完善对污染物排放的监督和监管

各级政府和部门应按《国家重点企业污染源监督性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加强

对二噁英类排放的监督和监管，数值应保证真实和定时公开，应对周边居民进行排放的定期

信息公布，确保公众的监督。企业按照《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试行）》

进行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

5.3 本标准实施过程中国家有其他新要求的，应遵照执行


	1. 项目背景
	1.1 任务来源
	1.2 工作过程
	1.2.1 编制单位已开展的主要工作
	1.2.2 标准开题论证会主要情况
	1.2.3 编制单位调研情况
	1.2.4研讨会主要情况
	2. 标准制订的必要性
	2.1项目相关行业概况及主要的环境影响分析
	2.1.1 行业概况
	2.1.2主要生产工艺
	2.1.3主要的环境影响
	2.1.4常用烟气净化控制技术
	2.2 国家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相关要求
	2.2.1 产业政策
	2.2.2 能源政策
	2.2.3 环境政策
	2.2.4 相关规划
	2.2.5 现有标准
	2.3 现行环保标准存在的主要问题
	3. 标准编制的方法、依据与原则
	3.1 标准编制的方法
	3.2标准编制的依据
	3.3标准编制的原则
	3.3.1 以相关法律、法规、标准为准绳原则
	3.3.2 体现行业特点原则
	3.3.3 科学性原则
	4.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4.1 适用范围
	4.2 规范性引用文件
	4.3 术语和定义
	4.4 总则
	4.5 验收准备技术要求
	4.5.1 资料收集和分析
	4.5.2 现场勘查
	4.5.2.1现场勘查目的
	4.5.2.2现场勘查内容
	4.6 编制验收技术方案要求
	4.6.1 总论
	4.6.2 验收依据
	4.6.3 建设项目工程概况
	4.6.4 环境影响评价结论及其批复要求
	4.6.5污染物的排放与防治措施
	4.6.6 验收评价标准
	4.6.7 验收监测内容
	表1生活垃圾焚烧工程废水水质调查表     单位：mg/L，pH无量纲
	4.6.8 监测分析方法及质量保证
	4.6.9 环境管理检查
	4.6.10 公众意见调查方案
	4.7 实施验收技术方案要求
	4.7.1 工况监督
	4.7.2 实施监测
	4.7.3 监测数据结果整理
	4.8 编制验收技术报告要求
	4.9 验收现场检查
	4.10 关于附录
	4.10.1 附录A 
	4.10.2 附录B 
	4.10.3 附录C
	5. 对实施本标准的建议
	5.1 加强信息公开及公众参与
	5.2 不断完善对污染物排放的监督和监管
	5.3 本标准实施过程中国家有其他新要求的，应遵照执行

